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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　令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1月19日
發文字號：台內營字第1100800093號

修正「建築技術規則」建築設計施工編部分條文、建築構造編第

　　　十二條及建築設備編第九十二條，除建築設計施工編第八

　　　十六條修正條文自中華民國一百十年七月一日施行外，其

　　　餘修正條文自發布日施行。

　附修正「建築技術規則」建築設計施工編部分條文、建築構

　　　　　造編第十二條及建築設備編第九十二條


